
40

勘察设计类企业资质和执业人员资格管理相关事务性工作信息表

序号 13.1

名称 勘察设计类企业资质和执业人员资格管理相关事务性工作

法定依据
《关于改革调整区住房建设委所属公益类事业单位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(津党编发〔2020〕24 号）

实施机构
区住建委建管室、滨海新区住建事务服务中心（建筑节能服务

部）

职责边界

牵头部门为区住建委健管室，负责制定计划和函告市住建委、

区政务服务办的工作；配合部门为区住建中心建筑节能服务部，

负责告知、检查、反馈检查情况、下达整改通知书和核查整改

情况等工作。

运行流程
一般流程：制定检查计划-网上公示通知-开展检查-公示检查结

论—下达整改通知书—核查整改情况—记录签字—函告市住建

委、区政务服务办不合格企业名单

运行要件

1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
2.工程勘察、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，发生过变更的请

提供变更页复印件；

3.技术负责人任职文件、毕业证书、职称证书复印件，《天津

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》原件以及“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

绩表”；

4.注册建筑师、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加盖执业印章的注册证书

复印件、《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》原件（人员顺序按照《勘

察设计企业动态核查表》填报顺序排列）；

5.《勘察设计企业动态核查表》中所列非注册人员职称证书、

毕业证书复印件，《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》原件（人员顺

序按照《勘察设计企业动态核查表》填报顺序排列）；

6.消防设计单位需提供省级公安消防机构颁发的消防专业培训

合格证书；

7.勘察单位需提供主要技术装备购置发票复印件（无需校验原

件）；

8.退休返聘人员需提供退休证和返聘协议复印件。

责任事项

1.筛选核查企业，制定检查计划；

2.下发核查通知，依法告知相对人检查的目的、依据、检查时

间和地点等；

3.确定检查专家，将专家邀请函（加盖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章）发至各有关单位，开展核查，规定具体核查形式及企业

需提供附件材料，；

4.网上公布检查结论发现问题需要整改，下达整改通知书并监

督落实，适时组织回访复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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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整挡存档。

监督方式
来信来访地址：天津滨海新区大连道 1087 号区住房和建设事务

服务中心


